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農業基本環境給付申報            申報日期:      月     日 

應檢附文件:(缺件及逾期不予受理)         暫收文件編號:                電腦建檔編號: 

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內埔農會存簿(新)影本或他行存簿影本 (非內埔農會存簿需自付手續費) 

□土地權狀影本或第一類土地謄本(較佳)。 

□非土地所有權人:另加附有效期間內之土地租約書影本(須含地段、地號、面積)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或耕作協議書 

※請先自行扣除不可耕面積(農路、工寮等)，確實申報種植面積，以維護自身權益※  

序

號 

鄉鎮 地段 地號 實種面積 農作物 備註 

第一期作 第二期作 

1 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6        

7        

8        

9        

10        

11        

12        

13        

本人聲明以上申報資料及檢附文件經本人核對後均正確無誤，並已扣除不可耕面積，

若土地非屬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則不領取補助，如有申報不實或侵害他人

權利或違法時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

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:屏東縣內埔鄉         村         鄰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暫收文件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: 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收件人員: 

茲收到                    君所請之109年農業基本環境給付申報申請書乙份。 


